
《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
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办法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加快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（以下简称“南宁片区”）人才集聚，以人才集聚整合创新要素和资源，夯实创新发展的人才基础，建立健全急需紧缺人才评价和选拔体系，根据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〈关于促进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桂组通字〔2021〕144号）等文件精神，2022年8月，我委制定了《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急需紧缺人才认定办法》（以下称《认定办法》。现该《认定办法》有效期已满，考虑到《认定办法》自实施以来，在引导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向片区重点领域、重点产业、重点企业流动集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，为继续发挥《认定办法》引才聚才作用，结合南宁片区实际，我委在原《认定办法》基础上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并形成《认定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起草依据

1.《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四部门印发<关于促进中国（广西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集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桂组通字〔2021〕144号）
2.《中共南宁市委办公厅 南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南宁市高层次人才认定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南办法〔2019〕10号）
三、主要内容
《认定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一共分为六章十六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认定范围和条件、认定程序、申报材料、认定结果运用和管理、附则6个方面的内容，与原《认定办法》相比，认定面向的对象、标准、范围等原则性内容无明显变化，主要修改内容如下：

一是调整受理、审核主体。2023年，根据市管国家级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有关文件精神，南宁片区管委会已成立组织人才局，主要负责南宁片区人才推进有关工作。为确保有关认定工作的延续性，不再委托由第三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负责运营的“中国(广西)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人才服务平台暨广西RCEP国际人才服务平台”协助相关工作开展，涉及人才认定有关的申报材料收取、材料审核、报审、公示等工作均由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组织人才局负责。
二是明确所须提交的申请材料及申报时限。为进一步提升人才服务水平和方便工作开展，对人才认定所须提交的申报材料及申报时限进行了明确，进一步提高申报效率。同时为确保政策有效衔接，增加2023年7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期间引进人才申报资格有关内容。
发文方式及实施时限

《认定办法》属于规范性文件，拟以自贸试验区南宁片区管委会名义印发实施，并遵循起草、（公开）征求意见、合法性审核、集体审议决定、公开发布等制定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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